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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衛生署、國防部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行政院衛生署及國防部在辦理澎湖地區醫

療整合作業僅遷就於現有醫療資源合併，

而忽略醫療體系間之法令、人事、財務等

差異，造成整合過程扞格不入、作業延宕

；署立澎湖醫院辦理醫療大樓改建工程，

未確實評估該院之定位與效益，致屢遭行

政院退回，嗣未依核定規模辦理設計，致

延宕發包期程及影響建物功能，均核有違

失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本案前經審計部派員調查行政院衛生署（下稱衛生

署）澎湖醫院「醫療大樓改建工程」（下稱本案工程）

情形，經查核有署立澎湖醫院擬編及修改計畫作業未盡

周延妥適、衛生署中部辦公室及國防部國防醫學院三軍

總醫院（下稱三軍總醫院）未積極辦理澎湖地區醫療資

源整合作業，另署立澎湖醫院未依核定經費與規模辦理

規劃設計作業等缺失，肇致本計畫延宕達 3 年 10 個月，

報本院備查，經由本院院會決議調查。案經衛生署及國

防部函復說明到院，及本院於 97 年 10 月 13 日進行現場

履勘及約詢相關人員在案，茲就本案調查發現之行政違

失臚列如下： 

一、辦理澎湖地區醫療整合作業僅遷就於現有醫療資源

合併，而忽略醫療體系間之法令、人事、財務等差異，

造成整合過程扞格不入、作業延宕，核有疏失。 

查本案改建計畫與興建中之國軍澎湖醫院醫療大

樓有重複投資及浪費醫療資源之虞，故衛生署中部辦

公室於 91 年 9 月 10 日召開「署立澎湖醫院醫療大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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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建計畫」協商會議，會議結論（四）：…避免醫療

浪費…相關整合或整併計畫，應請由該署醫政處、中

部辦公室會商國防部軍醫局擬定。及行政院秘書處提

案擬議意見：請衛生署基於主管醫院管理及醫療資源

規劃之立場，迅即邀請國防部等有關機關，就澎湖地

區醫療整合等議題進行會商，議定具體之整合計畫。

經上開會議及擬議，始有澎湖地區醫療整合計畫之

議，其後經衛生署邀集國防部、國軍澎湖醫院、三軍

總醫院等相關單位，召開會議討論結果，於 92 年 1

月 14 日「行政院公立醫院多元化經營專案小組」第四

次委員會議結論：請衛生署研擬「公立醫院改制行政

法人條例」，並確認澎湖地區醫療整合由三軍總醫院

負責規劃，初期並先以業務委託方式將署立澎湖醫院

委託三軍總醫院經營。然會中亦已提出人事、財務等

差異性問題，惟並未深入討論。由上開澎湖地區醫療

整合過程可知，澎湖地區當時僅有署立澎湖醫院及國

軍澎湖醫院兩家醫療體系，辦理整合僅遷就於現有醫

療資源合併，未通盤考量兩者醫療體系間之法令、人

事、財務等差異，僅冀望「公立醫院改制行政法人條

例」之通過，能解決整合之差異，惟該條例並未立法

通過，故造成後續整合之扞格不入。 

嗣三軍總醫院於 92年 12月 25日經國防部同意署

立澎湖醫院經營委託契約條文，由三軍總醫院於 93

年 5 月始提出委託經營計畫書，並與衛生署中部辦公

室簽訂委託經營契約。對此，衛生署與三軍總醫院皆

稱，澎湖醫療資源整合因軍方與行政體系不同、管理

型態亦有差異，如衛生署委託經營合約草案要求該院

提出一億元保證金，惟三軍總醫院稱：年度內無預算

予以支應；且因法令明文規範，軍職人員轉任公務人

員皆須辦理退伍程序，故軍職人員遴選無法派赴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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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三軍總醫院澎湖醫院會計制度為國防部所頒布之國

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，衛生署澎湖醫院為衛生署藥

品作業基金會計制度，明顯不同；衛生署每年公務預

算補助署立澎湖醫院逐年遞減，造成署立澎湖醫院醫

師獎勵金大幅下降，原署立澎湖醫院醫師相繼去任；

藥師無法聯合值班，健保分開申報，藥品品項尚未統

一，無法相互使用衛藥材，病人無法於兩院互相領藥

；藥衛材因軍聯標及署聯標有異，無法合併採購；醫

院資訊系統沒有在同一平台建立互通系統；兩院收費

標準及優惠（減免）對象不一等。皆為醫療體系間之

法令、人事、財務之差異，而產生整合作業扞格及延

宕之原因。 

綜上，行政院衛生署及國防部在辦理澎湖地區醫

療整合作業，僅遷就於衛生署及國防部之現有醫療資

源合併，而忽視兩者醫療體系間之法令、人事、財務

等差異，嗣因「公立醫院改制行政法人條例」未能實

施，亦造成整合過程扞格不入，整合作業亦有延宕，

核有疏失。 

二、署立澎湖醫院辦理醫療大樓改建工程，未確實評估該

院之定位與效益，致屢遭行政院退回，嗣未依核定規

模辦理設計，致延宕發包期程及影響建物功能，核有

違失。 

查署立澎湖醫院醫療大樓於 47 年興建，已結構老

舊，尤其在 921 大地震後，建物部分樑柱下陷、地板

裂痕，安全堪虞。故於 91 年 6 月由衛生署呈報行政院

該醫療大樓改建計畫，興建規模為地下 2 層、地上 8

層，樓地板面積 1 萬 5,120 平方公尺、經費新台幣（

下同）4 億 3,258 萬餘元，惟所提報計畫與興建中之

國軍澎湖醫院醫療大樓（預算 7 億 6 千萬，87 年動工

，於 94 年完工啟用）有重複投資、浪費醫療資源之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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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且未依規定評估改建後之財務及營運狀況等預期效

益，案經行政院審查結果，復請檢討評估後再行報核

；同年 10 月署立澎湖醫院將計畫規模下修為地下 1

層、地上 7 層，樓地板面積 1 萬 2,600 平方公尺、經

費 3 億 6,352 萬餘元，即再呈報行政院，但仍未獲行

政院同意辦理；93 年 6 月署立澎湖醫院再次將計畫規

模修改為地下 1 層、地上 5 層，樓地板面積 1 萬 3,680

平方公尺、經費 2 億 3,330 萬餘元，重新呈報行政院

。惟所報計畫仍有內容過於簡略、未分析醫療資源整

合規劃情形、未評估計畫預期效益等缺失，致仍未獲

行政院同意辦理；94 年 3 月又下修計畫規模為地下 1

層、地上 3 層，樓地板面積 5,245 平方公尺、經費 1

億 4,239 萬餘元，終經行政院於 94 年 5 月 18 日核復

原則同意。由上開改建計畫之編修及報核過程，署立

澎湖醫院提報之計畫一再遭行政院質疑其計畫效益與

可行性，顯見其未能覈實擬編改建計畫，且屢次未依

審議意見妥適修改計畫內容，肇致報核過程冗長，耗

費行政資源。 

案經行政院核復同意改建計畫，署立澎湖醫院於

94年 5月委託許崇堯建築師事務所辦理本案規劃設計

作業，於 94 年 9 月提送初步規劃結果，經衛生署中部

辦公室及三軍總醫院協助審查，提出總樓地板面積逾

越行政院核定數量，建議檢討修正之意見，惟署立澎

湖醫院未予參採，俟 94 年 12 月完成 30％圖說及經費

概算，樓地板面積仍達 6,972 平方公尺、經費 1 億

5,702 萬餘元，並逕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。

經該會函請依原核定規模內規劃設計，署立澎湖醫院

仍未調整設計規模，僅將經費調降至 1 億 4,239 萬餘

元後，再送請該會審議。案經該會審議結果，於 95

年 2月 9日送經行政院同意本案 30％圖說及經費概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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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嗣後，建築師於 95 年 6 月提送全案設計結果，總樓

地板面積 7,251.09 平方公尺，工程預算達 1 億 7,789

萬餘元，又超出核定規模及經費。據約詢時，前澎湖

醫院歐天元院長表示，呈報規模係依各單位需求統計

，並未注意實際設計規模與核定坪數之差異。由於提

出之設計規模與原核定規模之預算有所差距，該預算

對照建築規模價格偏低，且當時國內營建物價飛漲，

至 95 年 11 月辦理 3 次公開招標結果，均因無廠商投

標而流標，導致改建工程延宕。 

嗣後署立澎湖醫院經多次辦理圖說檢討及減項減

量，除將樓地板面積降至 5,611.99 平方公尺，並刪除

傢俱、指標標誌、扶手裝置、空調主機、景觀設施等

設備，經 96 年 4 月、5 月、7 月又 5 次流標後，於同

年 7 月 20 日由福誠營造工程有限公司得標，以 1 億

2,950 萬元決標。由於其為配合預算金額發包，採減

項減量方式，以降低得標廠商之施工成本，惟已影響

建物正常使用之功能。 

綜上，署立澎湖醫院辦理醫療大樓改建工程，未

確實評估該院之定位與效益，屢遭行政院退回，肇致

報核過程冗長，耗費行政資源，嗣未依核定規模辦理

設計，預算對照建築規模價格偏低，致延宕發包期程

，又減項減量發包，影響建物正常使用功能，均核有

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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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行政院衛生署及國防部在辦理澎湖地區

醫療整合作業僅遷就於現有醫療資源合併，而忽略醫療

體系間之法令、人事、財務等差異，造成整合過程扞格

不入、作業延宕；署立澎湖醫院辦理醫療大樓改建工程

，未確實評估該院之定位與效益，致屢遭行政院退回，

嗣未依核定規模辦理設計，致延宕發包期程及影響建物

功能，均核有違失。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送請

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並依法妥處見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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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9 7  年  1 0  月       日 

其他附記事項：無 

 


